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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雪迪龙、发行人、公

司 
指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可转

债 
指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所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康达债发字[2017]第 0055-2 号） 

《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康达债发字[2017]第 0055-1 号） 

《律师工作报告》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

报告》（康达债发字[2017]第 0056 号）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

书》（康达债发字[2017]第 0055 号）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修订）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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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康达债发字[2017]第 0055-2 号 

 

致：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特聘专

项法律顾问。在审核、查证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本所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康达债发字[2017]第 0055 号）、《律师工作报告》（康达债发字[2017]第 0056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康达债发字[2017]第 0055-1 号）。根据中国证监

会相关审核要求，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进行

补充核查，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在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前，本所及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仅基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发

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对所查验事项是否合法合规、是否真实有效进行认定是以

现行有效的（或事实发生时施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政府主

管部门做出的批准和确认、本所律师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公证机构等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

文书，以及本所律师从上述公共机构抄录、复制、且经该机构确认后的材料为依

据做出判断；对于不是从上述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或虽为本所律师从上述

公共机构抄录、复制的材料但未取得上述公共机构确认的材料，本所律师已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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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2、本所律师仅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履行法律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

对其他业务事项仅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本所律师对于会计、审计、资产

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不具有进行专业判断的资格。本所律师依据从会计师事务

所、资产评估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意味着对该文书中的数据、

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3、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保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

准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所律师

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发行人及接受本所律师查验的相关方已向本所保证，其所提供的书面材

料或口头证言均真实、准确、完整，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所提供

之任何文件或事实不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5、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

的。 

6、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的补充，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

同其他申请文件一起上报。 

本所律师秉承独立、客观、公正的态度，遵循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在查验

相关资料和事实的基础上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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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规模的调整 

（一）发行人调整前的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本所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的情况，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9,3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

以下项目：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总投资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1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综合项目 67,897.08 50,800.00 

2 VOCs 监测系统生产线建设项目 18,507.79 18,500.00 

合 计 86,404.87 69,300.00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项目的实际需

求和轻重缓急将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项目总投资金额高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

金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资项目的实际

资金需求总量，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发行人调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2,000 万元（含本数），

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总投资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1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综合项目 67,897.08 33,500.00 

2 VOCs 监测系统生产线建设项目 18,507.79 18,500.00 

合 计 86,404.87 52,000.00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项目的实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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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轻重缓急将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项目总投资金额高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

金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资项目的实际

资金需求总量，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三）发行人调整募集资金规模履行的程序 

2017年10月16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规模的议案》、《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

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

报和填补措施的议案》、《关于<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

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上述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2016 年 10 月 16 日，公司独立董事出具《关于调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规模的独立意见》，同意董事会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规模进行调整。 

经核查，上述董事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本次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由不超过人民币 

69,3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52,000 万元，募集资金规模发生变更，除此之

外，本次发行方案中的发行证券的种类、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付息期限和方式、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等事项均未发生变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调整募集资金规模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

司法》、《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二、发行人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补充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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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敖小

强担任执行董事的北京智盈启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成立日期 持股比例 职务 

1 北京智盈启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 17 日 4.9% 执行董事 

北京智盈启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敖小强、敖航两名自然人共同投资成立，

该公司注册资本 3,8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北清路 1 号院 3

号楼 7 层一单元 804，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项目投资（“1、未经

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

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

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敖航系敖小强之

子。 

北京智盈启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及项目投

资，目前已投资项目包括：以 600 万元受让山西华盛翰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

股权；出资 35 万美元与 BRISE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c.（美国博瑞希国

际发展有限公司）在美国新泽西州共同设立 IPAT Capital LLC，持股比例为 35%；

以 1.25 万欧元受让德国 AoF technology GmbH 50%股权；以 200 万元受让北京图

航科技有限公司 25%股权；以 200 万元受让北京云景之家科技有限公司 10%股

权。 

三、发行人主要财产的补充核查 

（一）专利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新增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

型专利 5 项，外观设计专利 2 项，具体如下： 

序

号 
专利申请号 类型 专利名称 申请日 

1 2014101365629 发明 β 吸收式测尘仪用自动定标方法 2014/4/4 

2 2016214322768 实用新型 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2016/12/23 

3 2016214241544 实用新型 一种走线槽 2016/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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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7200538244 实用新型 一种低浓度 VOCs 富集解析装置 2017/1/16 

5 2017200491799 实用新型 
直接加温毛细管色谱柱装置及用

该装置的柱箱 
2017/1/16 

6 2013202543272 实用新型 放射性气溶胶自动监测系统 2013/5/10 

7 201630616458X 外观设计 色谱柱箱 2016/12/24 

8 2016306410387 外观设计 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2016/12/23 

经核查，发行人新取得的上述专利权属清晰，专利权合法有效，不存在权属

纠纷或争议，不存在权利受限的情形。 

（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新增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6

项，新增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具体如下： 

序号 权利人 登记号 软件全称 登记日期 

1 发行人 2017SR512746 统一权限认证管理系统软件 V1.0 2017/9/13 

2 发行人 2017SR512766 工业废气污染物在线监控系统软件 V1.0 2017/9/13 

3 发行人 2017SR511822 环境管理在线监测平台软件 V1.0 2017/9/13 

4 发行人 2017SR556261 水资源自动监测软件 V1.0 2017/9/29 

5 发行人 2017SR556777 环境自动监测网络管理系统 V1.0 2017/9/30 

6 发行人 2017SR556689 环境监测数据管理系统 V1.0 2017/9/30 

经核查，发行人持有的上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清晰、合法有效。 

（三）租赁物业 

1、各地项目工作人员新增租赁房产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各地项目工作人员新增租赁

房产情况如下： 

序

号 
出租人 坐落 面积（m

2） 租赁期限 

1 任** 
新乡市开发区 22号街坊**花园**号

楼西*单元 5 层东户 
143.01 2017/10/1-2018/10/1 

2 何**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鲤鱼山路****20

号楼*单元***1 
173.56 2017/10/15-201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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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 
天津武清区杨村镇****小区*号楼 1

门 601 室 
48.8 2016/10/15-2018/10/14 

4 陈* 
昆明市西山区广福路以**小区东区

*栋*单元 902 
141.64 2017/10/15-2018/10/14 

经核查，上述房产均有房产权属证明文件，出租人具有出租权利。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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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专用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章） 

 

单位负责人：                  经办律师：  

 

乔佳平                                许国涛 

 

                                                           

 

                                      蒋广辉 

 

                                                             

 

李包产 

 

                                                           

 

 

                                              2017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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